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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州 新 城
悦 博 房 地
产 发 展 有
限公司

重 庆 市 江
津 区 新 城
鸿 达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南 昌 悦 隆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安 庆 新 城
悦 盛 房 产
经 营 管 理
有限公司

天 长 市 新
城 悦 兴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小计

三、截至2024年6月30日，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合联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5.41亿元

苏 州 骁 竣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盐 城 鸿 樾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盐 城 濮 东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淮 安 新 美
龙 置 业 有
限公司

常 州 绿 都
房 地 产 有
限公司

常 州 环 龙
星 辰 置 业
有限公司

张 家 港 恒
旭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泰 州 城 茂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省 扬
州市

重 庆
市

江 西
省 南
昌市

安 徽
省 安
庆市

安 徽
省 滁
州市

江 苏
省 苏
州市

江 苏
省 盐
城市

江 苏
省 盐
城市

江 苏
省 淮
安市

江 苏
省 常
州市

江 苏
省 常
州市

江 苏
省 苏
州市

江 苏
省 泰
州市

0.70

5.05

0.59（美
元）

0.10

0.43

7.20

0.50

0.50

1.36

2.00

0.50

1.70

3.0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房屋
租赁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销售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营；自
有 房 屋
租赁

房 产 租
赁

房 地 产
开发（凭
资 质 经
营）；商
品 房 租
赁 、销
售。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各类
工 程 建
设活动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各类
工 程 建
设活动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建设
工 程 施
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物业
管理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营

66.53
%

62.41
%

54.31
%

69.57
%

64.18
%

74.42
%

94.80
%

103.6
4%

99.12
%

76.77
%

98.98
%

85.63
%

94.99
%

80,382.06

329,
161.37

97,091.97

125,
631.89

182,
111.71

187,
671.65

116,
389.98

95,197.20

323,
267.82

375,
391.70

322,
603.26

24,430.14

508,
934.28

53,481.56

205,
430.39

52,729.21

87,408.00

116,
879.78

139,
658.92

110,
336.63

98,658.60

320,
425.63

288,
199.81

319,
315.86

20,919.80

483,
445.24

26,
900.50

123,
730.98

44,
362.76

38,
223.89

65,
231.94

48,
012.73

6,053.35

- 3,
461.40

2,842.19

87,
191.88

3,287.40

3,510.34

25,
489.04

2,
466.28

21,
997.71

1,
184.40

4,
002.23

4,
153.15

0.00

1,
057.74

55,
235.31

0.00

6,
491.70

0.00

2,
393.34

77,
304.42

655.80

- 1,
027.96

422.40

-12.28

3,
348.50

-
380.68

3,
988.42

-
440.04

-
406.14

- 2,
490.53

0.00

- 3,
489.90

- 5,
479.22

99.01
%

99.01
%

99.07
%

99.01
%

99.56
%

32.95
%

20.38
%

33.51
%

62.92
%

46.92
%

16.43
%

39.16
%

24.75
%

2020/
10/21

2022/8/
12

2020/6/
9

2020/6/
9

2022/
12/31

2020/7/
27

2021/5/
17

2021/
12/15

2022/
12/28

2023/1/
16

2023/8/
25

2024/1/
2

2021/6/
26

2031/
10/20

2025/7/
19

2038/6/
9

2038/6/
9

2026/9/
26

2028/
11/30

2028/
11/16

2029/
12/15

2030/
12/27

2032/1/
15

2028/8/
25

2029/1/
2

2029/6/
16

2.00

4.31

1.18

2.32

0.01

108.7
5

1.83

0.15

1.12

3.60

1.92

2.17

0.51

2.80

绍 兴 驭 远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南 昌 聚 帆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温 州 新 城
恒 裕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惠 州 市 方
圆 明 鸿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泰 安 新 城
鸿 璟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烟 台 恒 睿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新 振
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南 京 振 新
业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成 都 兴 青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乌 鲁 木 齐
新 城 鸿 祺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乌 鲁 木 齐
新 城 恒 盛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小计

四、截至2024年6月30日，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合联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71亿元

常 州 恒 劲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温 州 和 枫
商 务 信 息
咨 询 有 限
公司

佛 山 锦 宏
置 业 有 限
公司

浙 江
省 绍
兴市

江 西
省 南
昌市

浙 江
省 温
州市

广 东
省 惠
州市

山 东
省 泰
安市

山 东
省 烟
台市

江 苏
省 南
京市

江 苏
省 南
京市

四 川
省 成
都市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江 苏
省 常
州市

浙 江
省 温
州市

广 东
省 佛
山市

0.10

0.50

0.10

0.05

0.20

0.66（美
元）

1.00

0.10

2.50

8.00

1.03

4.60

14.47

18.56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各 类
工 程 建
设活动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销售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建筑
材料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住房
租赁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房地
产经纪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房地
产 经 纪
服务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房屋
租赁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房屋
租赁

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营

企 业 管
理咨询，
商 务 信
息咨询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97.11
%

99.93
%

102.0
4%

116.1
5%

89.03
%

90.65
%

95.70
%

128.9
8%

117.8
8%

80.74
%

97.76
%

52.59
%

18.76
%

45.17
%

83,654.07

222,
150.42

374,
627.39

57,796.66

94,875.59

148,
397.04

253,
621.55

134,
636.82

192,
648.24

451,
853.58

378,
360.20

65,333.87

178,
046.87

626,
252.43

81,237.69

221,
985.66

382,
268.54

67,129.85

84,466.01

134,
522.69

242,
703.20

173,
655.44

227,
101.18

364,
834.24

369,
888.89

34,356.25

33,403.59

282,
874.67

2,416.39

164.76

- 7,
641.15

- 9,
333.18

10,
409.58

13,
874.35

10,
918.35

- 39,
018.62

- 34,
452.94

87,
019.34

8,471.31

30,
977.62

144,
643.28

343,
377.76

44,
301.20

135,
645.94

0.00

29,
002.26

23,
563.15

0.00

149,
312.77

130,
373.43

0.00

76,
293.43

129.77

5,
263.58

0.00

164,
892.47

5,
211.43

51.57

- 1,
105.21

3,
345.93

1,
839.00

176.68

3,
827.26

- 8,
405.52

-
152.06

16,
260.36

2,
713.40

- 2,
016.70

0.00

- 6,
062.74

32.19
%

32.97
%

24.88
%

46.88
%

49.51
%

49.50
%

19.00
%

13.50
%

57.14
%

48.67
%

48.51
%

28.16
%

48.78
%

24.85
%

2021/4/
25

2021/
10/11

2021/
10/18

2021/7/
20

2021/7/
28

2021/
11/18

2021/
12/15

2021/
11/18

2020/9/
17

2021/6/
18

2023/6/
27

2021/
12/8

2021/8/
25

2021/6/
28

2027/2/
23

2027/
10/10

2027/
10/17

2027/7/
22

2027/7/
26

2027/
11/18

2027/
12/15

2027/
11/18

2027/9/
16

2025/2/
25

2026/6/
27

2028/
12/8

2027/3/
8

2028/6/
24

0.59

2.57

2.19

1.25

0.25

0.55

0.49

1.36

0.15

1.34

0.58

25.41

1.07

1.68

0.96

小计

总计

3.71

454.1
9

附表2：期后（2024年半年度后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新增对外担保情况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8月29日），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的新增担保金额为37.63亿元

玉 环 悦 盛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滨 州 新 城
鸿 睿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临 沂 悦 鸿
商 业 经 营
管 理 有 限
公司3

泰 安 恒 泰
商 业 经 营
管 理 有 限
公司

东 营 新 城
鸿 熠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兰 州 新 城
顺 弘 商 业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兰 州 新 城
鸿 润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昆 明 新 城
悦 安 房 地
产 发 展 有
限公司4

注
册
地
点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山
东
省
滨
州
市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山
东
省
泰
安
市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甘
肃
省
兰
州
市

甘
肃
省
兰
州
市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注 册
资 本
（ 亿
元）

0.13

1.71

0.05

0.10

8.60

0.20

2.63

0.06

主 营 业 务
范围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房
地 产 租 赁
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不 动 产 经
营租赁、物
业管理、商
业运营、房
地 产 开 发
与经营

商 业 综 合
体 管 理 服
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商 业 综 合
体 管 理 服
务；非居住
房 地 产 租
赁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房
地 产 租 赁
经营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物
业管理；房
地 产 租 赁
经营

截 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负
债率

88.83%

97.63%

74.95%

96.15%

90.64%

98.31%

93.75%

96.87%

截至2024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资 产 总
额

71,
552.88

125,
465.20

86,
892.77

87,
022.98

191,
818.81

104,
889.84

285,
806.19

133,
148.06

负 债 总
额

63,
561.22

122,
496.68

65,
121.90

83,
675.00

173,
862.05

103,
118.86

267,
952.90

128,
986.98

资 产 净
额

7,991.66

2,968.53

21,
770.87

3,347.98

17,
956.76

1,770.98

17,
853.29

4,161.09

营 业 收
入

1,775.08

85,
259.30

1,806.88

1,665.14

84,
840.11

400.92

49,
533.03

1,739.45

净利润

366.32

2,
770.39

-
515.15

425.98

12,
660.84

11.41

4,
680.18

827.14

持股比
例

99.01%

99.21%

99.01%

80.20%

99.01%

99.22%

99.22%

99.01%

担 保 起
始日

2024/7/
22

2024/7/
12

2024/7/
24

2024/7/
5

2024/8/
12

2024/8/
3

2024/8/
29

2024/8/
1

担 保 到
期日

2030/7/
19

2029/7/
12

2037/7/
23

2037/7/
5

2034/8/
12

2034/6/
21

2027/8/
28

2039/7/
31

期后新
增对外
担保余
额（亿

元）

1.00

1.41

3.50

3.24

3.00

7.00

2.28

4.20

长 沙 悦 顺
商 业 经 营
管 理 有 限
公司5

重 庆 鸿 素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6

小计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8月29日），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的新增担保金额为8.20亿元

苏 州 聿 盛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镇 江 万 博
吾 悦 商 业
经 营 管 理
有限公司

小计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8月29日），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合联营公司的新增担保金额为2.96亿元

乌 鲁 木 齐
新 城 鸿 祺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7

小计

总计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重
庆
市

江
苏
省
苏
州
市

江
苏
省
镇
江
市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0.20

0.51

6.00

0.01

8.00

物业管理；
非 居 住 房
地产租赁；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
物业管理，
日 用 百 货
销售，非居
住 房 地 产
租赁，商业
综 合 体 管
理服务

房 地 产 开
发与经营；
商 业 用 房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的 出
租

商 业 综 合
体 管 理 服
务；物业管
理；停车场
服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房
屋租赁；

92.08%

96.16%

57.63%

53.79%

80.74%

189,
845.28

269,
932.58

1,655,
370.93

86,
375.06

451,
853.58

174,
800.61

259,
555.67

953,
920.09

46,
461.68

364,
834.24

15,
044.67

10,
376.91

701,
450.84

39,
913.38

87,
019.34

4,339.64

94,
172.67

206,
364.12

3,398.03

76,
293.43

1,
176.46

13,
268.11

2,
231.26

811.62

16,
260.36

99.01%

99.95%

95.87%

99.01%

48.67%

2024/7/
31

2024/7/
31

2024/8/
20

2024/7/
19

2024/8/
5

2039/7/
31

2039/7/
29

2030/8/
19

2024/7/
26

2037/8/
4

8.00

4.00

37.63

3.60

4.60

8.20

2.96

2.96

48.80

1扬中市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扬中市新城悦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新城恒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共同债务人并办理相关抵质押手续。

2同时公司对被担保人出现流动性缺口时进行差额补足。
3担保物为鲁（2019）临沂市不动产权第0107980号抵押；临沂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持

有的临沂吾悦广场租金收入和管理费质押；临沂悦鸿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持有的临沂吾悦广
场租金收入质押；临沂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4担保物为云（2019）五华区不动产权第0464693号、云（2019）五华区不动产权第0464684号及484个车
位抵押。

5担保物为湘（2022）长沙县不动产权第0039567/0039569/0039587/0039571/0039585/0039570/0039572/
0039568/0039586/0039584/0039583号抵押。

6 担 保 物 为 渝（2023）北 碚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1273855/001273857/001273858/001273859/001273860/
001273861/001273862/001273863/001273864/001273865/000611107号抵押。

7担保物为上海新城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乌鲁木齐新城鸿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
质押、乌鲁木齐会展吾悦广场抵押。

（上接B75版）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海翔药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姚冰（代行）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虹大道71号

0576-89088166

stock@hisoa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蒋如东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虹大道71号

0576-89088166

stock@hisoar.com

00209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38,840,461.32

38,102,495.42

30,850,943.86

146,610,126.14

0.02

0.02

0.69%

本报告期末

7,632,066,280.66

5,493,035,141.84

上年同期

1,196,440,659.01

19,171,880.29

71,299,661.69

109,489,426.92

0.01

0.01

0.31%

上年度末

7,520,092,953.12

5,606,352,298.3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3.17%

98.74%

-56.73%

33.90%

100.00%

100.00%

0.3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49%

-2.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浙江东港实
业有限公司
1

王云富

林穗凯

浙江海翔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
计划

上海呈瑞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呈瑞
正乾36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李沁怡

林盛通

王素君

郭旭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8,912

持股比例

32.37%

7.34%

2.46%

1.95%

1.67%

1.10%

1.02%

0.94%

0.90%

0.57%

1、王云富先生持有东港工贸集团73.20%的股权，东港工贸集团持有东港实业100.00%的股权。王云
富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18,800,000股股份，通过东港实业间接上市公司523,982,587股股份，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642,782,587股股份，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1、林穗凯通过普通账户持股2,796,200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36,954,899股。2、李沁怡通过信用账
户持股16,561,959股。3、林盛通通过普通账户持股6,251,150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8,965,228股。
4、王素君通过普通账户持股1,325,000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13,192,400股。5、郭旭霞通过普通账
户持股20,549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9,203,600股。

持股数量

523,982,587

118,800,000

39,751,099

31,500,888

27,000,000

17,826,226

16,561,959

15,216,378

14,517,400

9,224,1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38,000,000

0

0

0

0

0

0

0

0

注：1 公司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为31,478,5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2021年6月，公司出资1亿元参与设立杭州富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专向投

资于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复宏汉霖；证券代码：HK.02696），具体详见《关于参
与设立合伙企业投资复宏汉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2024年6月25日复宏汉霖发布公告：上海
复星新药研究有限公司（作为要约人暨合并方，以下简称“复星新药”）拟私有化复宏汉霖。（1）复星新药拟
现金出资港币24.60元/H股收购复宏汉霖的H股；（2）复星新药拟现金出资人民币22.444794元/非上市股份
收购复宏汉霖的非上市股份；（3）复星新药向其他所有复宏汉霖股东提出股份选择的权利。具体内容详见
复宏汉霖在香港联交所披露的《联合公告(1)以吸收合并复宏汉霖之方式由复星新药对复宏汉霖附前提条
件私有化之建议(2)建议撤销上市(3)复星医药之可能须予披露交易及(4)恢复买卖》。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国睿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5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补充通知分别于2024

年8月19日、2024年8月2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以现场加视频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王扬超先生、许国睿先生、姚冰先
生、陶红女士出席现场会议，俞永平先生、钱建民先生、梁超女士以视频方式参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王扬超先生主持，经过
与会董事的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7）于2024年8月31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2024年8月31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2024年 8月修

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4年 8月 31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9）。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6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8月19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8月29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敏杰先生主持，经过与会监事的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7）于2024年8月31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2024年8月31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48）。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4-050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了

让广大投资者能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公司将于 2024年 9月 6日下午 15:00至 17:00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举办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许国睿先生、财务总监姚冰先生、董事会秘书颜康先
生、独立董事俞永平先生、独立董事钱建民先生、独立董事梁超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投资者可提前访问http://irm.cninfo.com.cn 进入公司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届时公
司将在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9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
意聘任颜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后附简历），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姚冰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颜康先生已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
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秘书颜康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虹大道71号

0576-89088166

0576-89088128

stock@hisoar.com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简历
颜康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1月-2011年5月任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1年5月-2014年7月任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4年7月-2020年5月任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6月-2024年8月任浙江钱江摩托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投资经理，现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颜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8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765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9,890,023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28元，共计募集资金 1,026,869,436.44元，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等 10,000,000.00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1,016,869,436.44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
年9月1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扣除承销费及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用、登记费等发行费用12,465,829.73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1,014,403,606.71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58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项目投入(含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净额

项目投入(含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净额

金 额

101,440.36

98,688.28

6,696.73

496.59

126.31

99,184.87

6,823.04

9,078.5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深证上〔2023〕114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连同全资子公司台
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前进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支行、浙江海翔川南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南药业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18年9月，公司与川南药业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23年6月，公司与浙江铭翔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翔药业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有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
江支行

合 计

银行账号

19910101040094273

募集资金余额

9,078.54

9,078.54

备 注

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医药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原实施地点为公司椒江区外沙厂区，考虑各子公司所在园区的长远发展规

划，对子公司职能定位进行调整，根据公司2018年8月2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议案》，公司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川
南药业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浙江省临海市。根据公司 2023年 5月 15日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战略规划相应调整，将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10,546.30万元的实施主
体由川南药业公司变更为孙公司铭翔药业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台州市椒江区。因此导致投资进度有所
延缓。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由于“医药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医药中试车间技改项目”“环保设施改造项目”及“总部研究院项目”不

直接生产产品，其效益从公司生产的产品质量中间接体现，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医药综合研发中心的建
成能够加强公司的研发实力，为公司医药业务发展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和项目储备；医药中试车间技改项
目的建成能够提升公司原料药及原料药中间体产品的研发能力，为新药原料药及高级中间体定制加工带
来战略客户资源和项目储备；环保设施改造项目的建成能够加强公司“三废”处理能力，为公司染料及医药
业务发展提供保障；总部研究院项目的建成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研发的软硬件条件，推动在研产品的尽快上
市。

其他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由于“总部研究院项目”不直接生产产品，其效益从公司生产的产品质量中间接体现，故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总部研究院项目的建成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研发的软硬件条件，推动在研产品的尽快上市。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4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和 超 募

资金投向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原 料 药 及 中
间体CMO中
心扩建项目

年产 30 亿片
（粒）固体制
剂技改项目

医 药 综 合 研
发中心

医 药 中 试 车
间技改项目

环 保 设 施 改
造项目

总 部 研 究 院
项目

承 诺 投 资 项
目小计

合 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是否
已 变

更项目
（含部

分变更）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

募集资金
承 诺

投资总额

40,000

35,000

15,000

9,000

14,000

0

113,000

113,000

101,440.36

0

47,607.91

46.93%

调整后
投 资

总额
(1)

28,440.36

6,875.87

9,000

14,000

10,546.30

68,862.53

68,862.53

本年度
投入

金额

0

0

0

0

496.59

496.59

496.59

“医药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原实施地点为公司椒江区外沙厂区，考虑各子公司所在
园区的长远发展规划，对子公司职能定位进行调整，根据公司2018年8月28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和地点的议案》，公司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川南药业公司，
实施地点变更为浙江省临海市。根据公司2023年5月15日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战略规划相应调整，将该募投项
目募集资金10,546.30万元的实施主体由川南药业公司变更为孙公司铭翔药业公
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台州市椒江区。因此导致投资进度有所延缓。

原料药及中间体CMO中心扩建项目盈利不大预期主要系培南系列产品价格
大幅下滑导致。

（1）年产30亿片（粒）固体制剂技改项目，因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经公司2019
年3月11日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已终止实施该项目并将结余募
集资金370,616,060.66元转入公司普通账户，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医药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因公司战略规划调整,经公司2023 年5月15日
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将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孙公司铭翔
药业公司总部研究院项目建设。

无

根据公司2018年8月2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医药综合
研发中心”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川南药业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浙
江省临海市。

根据公司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
目“医药综合研发中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孙公司铭翔药业“总部研究
院项目”建设，实施地址变更为台州市椒江区。

无

无

无

无

医药中试车间技改项目，经公司2022年5月13日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
准,予以结项并将实际节余10,665,430.50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节余资金形成的原因为：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
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各个环节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地节约
了项目建设费用；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
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存放银行（详见本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之说明)。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截至期末
累 计

投入金额
(2)

29,251.13

6,875.87

8,391.07

14,804.96

1,733.69

61,056.72

61,056.72

截至期末
投 资

进度(%)
(3) ＝

(2)/(1)

102.85

100.00

93.23

105.75

16.44

88.66

88.66

496.59

61,056.72

项目达到预
定
可使用

状态日期

部分可使用

已终止

2022.3.31

－

本年度
实现

的效益

- 5,
832.24

- 5,
832.24

- 5,
832.24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
重大

变化

否

是

2023 年 5
月由川南
药业的医
药“综合
研发中心
项目”转
入铭翔药
业“总部
研究院项

目”

否

否

否

－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24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总部研究院
项目

合 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年 产 30 亿
片（粒）固体
制剂技改项

目

医药综合研
发中心（部

分变更）

－

变更后项目
拟 投 入 募

集资金总额
(1)

37,061.61

10,546.3

47,607.91

本年度
实 际

投入金额

496.59

496.59

（1）年产30亿片（粒）固体制剂技改项目，因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经公司2019年3月
11日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已终止实施该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370,
616,060.66元转入公司普通账户，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医药综合研发中心项目，因公司战略规划调整,经公司2023年5月15日2022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将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孙公司铭翔药业公司总部研
究院项目建设。

无

无

截 至 期 末
实际

累 计
投入金额

(2)

37,061.61

1,733.69

38,795.30

截至期末
投资进

度(%)
(3)=(2)/
(1)

100.00

16.44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 现

的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否

否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4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盛通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肖薇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010-67871609

ir@shengtongprin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59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10,796,719.92

-16,089,086.94

-20,313,531.32

3,389,603.98

-0.0299

-0.0299

-1.11%

本报告期末

2,538,901,581.17

1,426,283,095.84

上年同期

1,164,640,861.38

-31,211,470.40

-32,838,946.07

-5,065,877.52

-0.0581

-0.0581

-2.17%

上年度末

2,579,523,295.27

1,452,985,778.5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3.21%

48.45%

38.14%

166.91%

48.54%

48.54%

1.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57%

-1.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栗延秋

贾春琳

贾子成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员工持股计划

贾则平

周炜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盛
世·嘉泽恩传家族信托

易米基金－贾子裕－易米基金元盛一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卢奇晶

董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45,751

持股比例

21.34%

11.65%

3.56%

1.75%

1.60%

1.16%

0.96%

0.88%

0.77%

0.65%

栗延秋女士与贾子成为母子关系，栗延秋女士与易米基金－贾子裕－易米基
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贾春琳先生与贾则平先
生为父子关系，贾春琳先生与董颖女士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其余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周炜参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6250236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14,742,098

62,640,971

19,125,000

9,434,000

8,594,400

6,250,236

5,140,000

4,756,000

4,157,900

3,475,00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86,056,573

46,980,728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24,370,000

27,549,999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8月30日（周五）下午14：00
2、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8月30日（周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8月30日（周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华联创新中心2号楼。

4、召集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锐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34 人，代表股份 196,021,61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6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4,920,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0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2人，代表股份141,101,1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5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4人，代表股份196,021,6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6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4,920,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06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32 人，代表股份 141,101,11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547％。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锐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等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收购美好生活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以 19,243.94 万元人民币收购北京华联（SKP）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SKP”）持有的北京华联美好生活百货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由于公司与北京SKP的控股股

东均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华

联集团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765,481,637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106,5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114％；反对 11,746,09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22％；弃权1,168,9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106,5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114％；反对 11,746,09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22％；弃权1,168,9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3％。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北一 陈盈昭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股票代码：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1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